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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3月7日2243时许，中国籍散货船“Y”轮空载由青岛驶往曹妃甸途中，在石岛以南约22海里处，与个体钢质渔船“L”船发生碰撞事故。事故造成L船沉没，7名渔民失踪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200万元，构成水上交通重大事故。经调查发现，除两船存在违背《避碰规则》要求盲目操纵船舶，未能保持对当时特殊情况可能要求的任何戒备等主要原因外，当事双方人员履行岗位职责能力差也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，本航次L船配员7人,均无有效适任证书，船舶配员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渔业船员发证规定》的要求，Y轮船长不顾三副没有独自操船值班经验事实，在船舶周围存在多艘渔船的复杂通航情况下离开驾驶台，为事故发生留下隐患。
据国际海事界的权威统计，人为因素造成的事故约占主要事故的80%左右，由于人为因素对于船舶安全营运的严重影响，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均高度关注，并已经制定了相关的公约、法规和规定。在本起事故中，当事值班人员存在不适任岗位、经验不足、冒险驾驶船舶航行的情形，未严格按照《避碰规则》的规定操纵船舶，驾驶船舶带有随意性，避让措施带有主观性。希望船舶所有人、经营人等航运生产经营单位认真汲取这起事故的经验教训，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进一步加强对船员的配备、安全教育、培训和检查，强化船员责任意识，确保航行安全。
